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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车前禁问目的地，不得挑客、绕路，淄博的哥对新“国标”看法不一

出出租租车车新新规规挺挺好好，，就就怕怕难难执执行行

《出租车运营服务规范》新修
订以前，《淄博市客运出租管理条
例》就已经有对拒载、挑客等行为
的规范和处罚规定。根据《淄博市
客运出租管理条例》第十八条，客
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按合理路
线行驶，不得载客故意绕道行驶，
不得挑客、甩客、无故拒载。按规定
操作计价器，按计价器显示金额收
费，计价器失准或者无出租汽车客
运发票时不得经营。拒载的驾驶员
最高一次性处罚不超过500元。

而虽然早有此规定，但是淄
博市部分区县仍存在拒载、甩客、
挑客的现象。那么新修订的《出租
车运营服务规范》如何能解决这
些不规范的现象，新修订的《出租
车运营服务规范》是否会最终成
为一纸空文呢？

要让新规落实，除监管部门
要加大监管力度之外，还应加强
对出租汽车驾驶员的培训，建立
完善的投诉机制。通过教育和惩
处相结合的方式，促进出租汽车
行业整体素质的提升。

本报记者 罗静

拒载一次
可罚500元

近日，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35项国家标准。其中，新修订的《出租车运营服务规范》规定，
出租车司机在运营中，乘客上车前司机禁问目的地，不得挑客、绕路、甩客等。14日，记者采访了20名出租车驾
驶员，对部分新规定出租车驾驶员持不同看法。

淄博市
的电动出租
车已经投入
使用。(资料
片）

本报记
者 姜文洁

摄

据市交通局运输管理处出租科的一名工作人
员介绍：“新修订的《出租车运营服务规范》对驾驶
员来说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约束和规范。从长远来
说，对于提高出租行业的整体素质，树立淄博的文
明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桓台县交通运输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说：“新规
在对驾驶员进行约束的同时，保护了乘客的利益。
落实到位了，会有更多的乘客乘坐出租车。”

管理部门：

能提高出租行业整体素质

据已有两年出租车驾龄的
临淄王师傅介绍：“有时也不是
我们不愿意打表，是乘客要求不
打表。如从临淄到张店火车站，
打表55元，有的乘客就给50元。”

针对乘客上车前不得询问
目的地的要求，一名女驾驶员
说：“各种各样的乘客都有，如
果不事先问目的地，分辨一下，
可能有一定潜在危险。”

而部分出租车驾驶员则支

持新修订的《出租车运营服务
规范》。已有9年出租汽车驾龄
的孙明启师傅说：“我们做的就
是服务行业，我们对待乘客就
应该服务周到。像后备厢空间
不少于三分之二，乘客上车前
不得询问目的地这些要求，我
觉得都是合理的。如果对待乘
客态度不好，服务不好，不仅影
响自己的收入，还会影响到城
市的整体形象。”

服务不好影响自己收入

针对新修订的《出租车运
营服务规范》，多数市民持赞同
意见，但担心规范出来了，而执
行不到位。据桓台的李女士说：

“去年冬天有一晚上下了大雾，
我等了近一个小时，先后有三
四名出租车司机一听我要去郊
区，立马掉过车头就跑，如果新
规能落实就太好了。”

博山的王先生也说：“我从
汽车站打车到我们家就起步价
的路程。有一次下雨了，打了一
辆出租车，也不让我上车就问
我去哪，我说了地方后，司机就
说不打表，10元，态度很强硬。
咱淄博也有关于出租车拒载或
不打表的处罚规定，但至今还
是屡禁不止。”

乘客多赞成，早就该规范

本报记者 罗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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